
臺中市立至善國中115學年度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鑑定時程及注意事項 

鑑定日期： 115 年 3 月 29 日  ( 星期日 ) 

時 間 起 迄 科       目 所 需 時 間 備註 

07：30 考生報到  報到地點：前門穿堂 

08：10～08：20 預    備 10 分鐘 08：10 考生可進試場 

08：20～10：00 素    描 100 分鐘 
★ 08：50  家長說明會  

  (地點：家長休息區) 

10：00～10：10 休    息  考生離開試場 

10：10～10：20 預    備 10 分鐘 10：10 考生可進試場 

10：20～12：00 水    彩 100 分鐘  

12：00～13：10 午餐休息  考生離開試場 

13：10～13：20 預    備 10 分鐘 13：10 考生可進試場 

13：20～15：00 創 意 表 現 100 分鐘  

15：00 考試結束   

 ※ 陪考家長不得進入試場（活動中心），並請學生及家長協助維持場地環境之清潔。 

一、測驗地點：本校（至善國中）至善館 3 樓活動中心。 

二、測驗科目： 

（一）素描  ■考試紙材：八開素描紙 (考場提供) 

            ■應備工具：鉛筆、炭筆、橡皮擦等相關工具 (自備)   ※考場不提供保護噴膠 

（二）水彩  ■考試紙材：八開水彩紙 (考場提供)   ■應備工具：顏料、筆等相關工具(自備) 

（三）創意表現  ■考試紙材：八開水彩紙 (考場提供)   ■應備工具：媒材不拘，以平面表現為主 

                  ※工具自備，請考量作品現場乾燥時間及穩定性，考生不得攜帶任何參考資料 

三、鑑定相關地點：  

 

四、 鑑定學生報到流程  

(一) 辦理考生報到，並填寫陪考人員資料。 

(二) 提供代訂午餐便當，每個 100 元，登記並繳費。 (視個人需求訂購) 

(三) 學生及家長可至家長休息區（至善館 2樓），待考試時間再行至應考試場（3樓活動中心）。 

五、鑑定結果公告  

(一) 測驗結果於 115 年 4 月 10 日（五）下午 5：00 公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及至善國中網

頁－【分類公告】－【美術班】，鑑定結果通知單紙本於當日寄發至通訊地址。 

(二) 成績複查申請時間：4月 13 日(一)、4月 14 日(二)兩日上午 8：30 至 12：00，需至至善國

中輔導室現場紙本申請。(請詳見鑑定簡章) 

本校 

至善館 

報 到 處 家長休息區 試務中心 考試地點 

2 樓－圖書館 2 樓－圖書館 2 樓－E 化教室 3 樓－活動中心 

 



六、 鑑定考試注意事項  

(一) 請準時入場，遲到超過 10 分鐘者不得入場，入場未滿考 50 分鐘不得出場。★★ 

(二) 監考老師於各科預備時間說明試場規則及科目注意事項。 

(三) 畫板、畫紙及吹風機由本校提供，其餘器材及工具（抹布、衛生紙等）請考生自備。 

     各試場旁設置「噴膠區」及「換水區」，供同學使用；現場無時鐘。 

(四) 提供代訂便當服務，有需要的學生或家長請於報到時登記並繳費(每個 100 元)；中午時間

至 家長休息區 (圖書館) 領取，提供垃圾及廚餘處理。 

     廚餘請於 12：45 前至圖書館外「垃圾回收/廚餘區」處裡完成。★ 

(五) 安排家長休息室，供家長、考生休息用餐。請協助維護使用空間環境清潔，並處理個人垃圾。 

(六) 本校提供停車位，汽、機車請由前門(青海路)進入，汽車停於前庭，機車停放於機車停車棚；

進出校門請注意人車安全。 

     因空間有限停滿為止，無車位空間時，請家長至鄰近停車格或停車場停放車輛。 

(七) 考試日 08：50 於家長休息區（圖書館研習區）進行家長說明會，對焦美術班事務。 

 感謝您參與至善美術班鑑定，祝福同學們應考順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● 報到處：至善館 2 樓－圖書館，由大門進入後，穿越穿堂過中庭至對面 至善館２樓 辦理報到。  

      報到處可訂購中午便當（如有需求） 

● 考試試場：至善館 3 樓，考試學生於考試預備時間後方可進入試場。 

          家長不可進入試場，家長（及學生）可至 2 樓家長休息區休息。 

● 試務中心：設置於至善館 2 樓 E 化教室。 

● 垃圾及資源回收區：設置於至善館 2 樓休息區外，垃圾請分類，並協助保持環境清潔。 

● 廁所：誠正樓兩側及圖書館內皆有男女廁所可使用，請協助保持廁所清潔。 


